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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因背离 “道德否定评价” 的刑法根本属性, 混淆了

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功能边界, 弱化了刑法的伦理基础, 陷入了立法泛化与司法空置

的困境。 单位犯罪双罚制的象征意义与实质威慑亦显不足, 其导致的罪名扩张与责任

逻辑混乱, 无法单纯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将单位犯罪限缩为法人犯罪或者建构拟

制主体学说等方式彻底解决。 废止单位犯罪后, 可通过褫夺资质、 限制经营等非刑罚

处遇替代罚金刑, 以 “单位的犯罪” 作为组织化归责模式, 继续发挥现行单位犯罪推

定成立共同犯罪的功能, 以期在坚守罪过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刑事责任认定的科学化,
维护刑法的伦理功能与体系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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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制度自 1997 年确立以来, 始终面临立法泛化与司法空置的困境,
无论是相关立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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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位犯罪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颠覆, 还是晚近围绕单位犯罪司法

“创新” 的巨大争议和政策反复, 无一不在彰显我国刑事立法和学理研究在单位犯罪的设置动

机、 犯罪主体认定标准、 量刑和刑罚执行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源在

于, 基于双罚制的单位犯罪本身背离了 “ 道德否定评价” 这一刑法的根本属性, 单位犯罪的

立法初衷在一定意义上已被司法实践所证否。 在我国刑法语境下, 上述本质缺陷无法单纯通过

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将单位犯罪限缩为法人犯罪或者建构拟制主体学说等技术性方式彻底加以

解决。 相较而言, 应当废除单位犯罪, 通过褫夺资质、 经营限制、 行政处罚、 侵权赔偿等非刑

罚处遇措施替代针对单位主体的罚金刑, 同时通过共同犯罪、 抗辩事由等刑法理论的合理改

造, 在捍卫罪过这一关键评价指标的前提下, 借助 “ 单位的犯罪” 这一新型组织化共同犯罪

类型, 更为科学合理地认定相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一、 单位犯罪的适用困境

　 　 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面临立法层面泛化与司法层面空置的困境, 由此围绕单位犯罪主

·271·

∗

〔 1 〕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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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 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十条的解释》 规定, “ 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

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 对组织、 策划、 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体及其刑罚适用功能产生的理论争议, 在某些边缘情形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下面, 尝试结合基

于真实案件改编的拟制案例, 参考近十年单位犯罪司法适用状况, 对单位犯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加以归类, 并从事实描述层面对相关问题加以归因。
　 　 (一) 基于拟制案例的问题归类

　 　 案例 1: 母亲甲放任未成年的儿子游手好闲, 同时定期接受儿子给予的来路不明的金钱作

为家用。 事后查明, 上述巨额款项均系甲的儿子偷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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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2: 乙公司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花费重金雇佣杀手除掉公司的竞争对手王某, 杀手拿

到钱之后开车将王某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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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3: 某公立三甲医院心外科主任丙伙同科室医护人员以科室名义截留医药代表给予的

回扣并按照事前共同制定的分配比例私分, 数额特别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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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4: 丁系某物流企业 (一人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在明知某客户形迹可疑的情况下,
仍然违反规定为其提供邮寄服务, 收取显著高于市场价格的巨额快递费。 事后查明, 该客户邮

寄的是国家严格限制流通的精神类麻醉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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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5: 恶势力团伙头目戊注册公司, 再以公司名义, 通过暴力伤害等手段垄断当地殡葬

行业, 非法获利数亿元, 并致数名群众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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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6: 某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己与院领导班子商量后, 将该法院司法鉴定服务指定由某第

三方机构提供, 约定后者将服务费用的十分之一提供给该法院后勤, 总计数百万元, 所有款项

均用于该法院的超标公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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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发现, 除案例 1 外, 案例 2 至案例 6 中均出现了所谓 “ 单位” 。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一方面, 如果不存在所谓单位犯罪及其责任认定规则, 是否会出现对案例 2 至案例 6 中的行为

主体 (像案例 1 那样) 无法归责的窘境? 如果存在单位犯罪的特殊规定, 相关行为主体的责

任认定是否会因为 “单位” 这一因素的存在而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 如果存在单位犯罪规定,
就其中的 “单位” 而言, 案例 1 中的家庭为何无法被解释为法律意义上的单位? 案例 3 中的

医院科室、 案例 4 中的一人公司、 案例 6 中的法院为何又被解释为法律意义上的单位? 案例 5
中的公司为何不被承认为单位? 与之相对, 就单位犯罪中的 “ 犯罪” 而言, 为何案例 2 中的

杀人行为无法被认定为由单位实施的犯罪行为?
　 　 (二) 单位犯罪适用困境的归因

　 　 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是责任自负。 这就意味着父母通常无需对其子女的独立犯罪行为承担

责任, 即便案例 1 中行为人尚未成年, 且其盗窃所得多用于家用, 要认定其母甲的刑事责任,
仍然面临是否具有共同犯罪故意、 是否存在默示教唆等证明难题。 类似的情况, 如果发生在所

谓 “单位” 而非 “家庭” 的语境下, 涉案单位直接负责人员想要摆脱责任追究, 除了要证明

其个人与涉案员工不成立共同犯罪, 还要证明涉案员工的行为不可归责于单位, 这一点在涉案

·371·

单位犯罪废止论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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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明楷: 《 诈骗犯罪论》 ,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494 页。
参见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 ( 2017) 苏 0813 刑初 2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寄递违禁品犯罪典型案例之四” ( 2021 年 11 月 25 日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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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建华: 《 单位犯罪主体之质疑》 , 《 现代法学》 2008 年第 1 期, 第 91 页。



员工坚称其行为是为了单位利益的案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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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看出, “ 单位” 这一

主体变量的加入, 导致刑事责任的认定变得复杂, 而这种复杂性在案例 2 至案例 6 等边缘情形

下体现的尤为突出。 事实上, 恰恰是因为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与所谓双罚制之间的对应关

系, 才导致了单位犯罪立法泛化与司法空置的困境和难题。
　 　 一方面, 单位犯罪概念的提出与双罚制存在立法上的对应关系。 与发端自普通法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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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延展至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刑事立法
 

〔10〕
 

的 “法人犯罪”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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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也通常将所谓

双罚制, 即法律明确规定针对单位的刑罚处遇, 作为单位犯罪的确立指标, 并据此将 1987 年

制定并生效, 规定了单位走私罪并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的海关法, 视为我国规定单位犯罪的

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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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 考虑到上述罚则的概括性, 特别是其附属刑法的属性, 似乎也可以将 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单行刑法, 即 《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 《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

罪的补充规定》 , 视为规定单位犯罪的真正起点, 但坚持双罚制标准的学者认为, 由于上述单

行刑法并未规定必须追究法人自身的刑事责任, 而仅规定必须追究对法人的犯罪行为负直接责

任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所以将之视为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最早立法文本并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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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 虽然 1979 年刑法规定了很多与 1997 年刑法类似的由单位组织实施的犯罪, 但

因为 1979 年刑法没有规定双罚制, 而是仅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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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设定针

对单位的刑事处罚, 所以无法认定其为当前话语体系中的单位犯罪。 姑且不论双罚制这种单位

犯罪概念认定标准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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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确实可以得到现行刑法第 30 条、 第 31 条及相关立法解

释的支持与佐证。
　 　 另一方面, 双罚制立法模式下的单位犯罪面临立法泛化与司法空置的困境。 所谓双罚制仅

仅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犯罪界定标准, 这导致现行刑法第 30 条、 第 31 条并未直接触及单位犯

罪的本质, 而 “只是宣示性地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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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实质内涵的单位犯罪设定

方式, 导致了虽然有人认为现行刑法第 30 条的规定表明我国对单位犯罪同样严格贯彻罪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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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
有学者统计了大陆法系国家立法承认法人刑事责任的实例, 如挪威 ( 1991 年) 、 冰岛 ( 1993 年) 、 法国 ( 1994
年) 、 芬兰 ( 1995 年) 、 丹麦 ( 1996 年) 、 斯洛文尼亚 ( 1996 年) 、 比利时 ( 1999 年) 、 波兰 ( 2003 年) 、 瑞士

( 2003 年) 、 奥地利 ( 2004 年) 、 罗马尼亚 ( 2006 年) 、 卢森堡 ( 2010 年) 、 西班牙 ( 2010 年) 、 捷克 ( 2012
年) 。 具体内容参见 [ 美] 马库斯·杜博、 [ 德] 塔蒂安娜·霍恩雷主编: 《 牛津刑法手册》 , 李立丰译, 上海三

联书店 2023 年版, 第 616 页。
以日本为例, 一般将金融交易法第 207 条、 公害罪法第 4 条 “ 实施上述行为时, 除惩罚行为人外, 得对该法人适

用各条针对自然人规定的罚金” 所明确的双罚制, 作为讨论法人犯罪的法律起点。 具体讨论参见 [ 日] 樋口亮

介: 《 法人処罰と刑法理論》 , 东京大学出版会 2021 年版, 第 151 页以下。
参见陈兴良: 《 论未来刑法学的十大着力点》 , 《 法治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第 21 页。
参见黎宏: 《 单位刑事责任论》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76 页。
例如, 1979 年刑法第 127 条规定, “ 违反商标管理法规, 工商企业假冒其他企业已经注册的商标的, 对直接责任

人员,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
有观点主张, 在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的判断上, 采用双罚制这种双重标准在理论上是不恰当的。 参见前引 〔 7〕 ,
朱建华文, 第 90 页。
黎宏: 《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及其应用》 , 《 法学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第 73 页。



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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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 为了解决类似案例 2 等单位集体决定实施杀人等自然犯的

极端情况, 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十条的解释》 ( 以下

称 “ 2014 年立法解释” ) 存在极大的 “ 溢出” 效应, 在非人身犯罪问题上, 这一立法解释事

实上颠覆了现行刑法第 30 条宣示的单位犯罪罪刑法定原则, 变相将单位犯罪扩大到所有犯罪,
严重侵蚀形式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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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犯罪的立法泛化, 还表现在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数量的显著

增加, 有学者将这种立法扩张总结为 “ 从疏到密” 。
 

〔19〕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刑法分则规

定的 483 个罪名中单位犯罪罪名为 164 个, 占比约 34%。 加上相关司法解释造成的实质扩张,
适用单位犯罪罪名的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与不断扩张的适用范围相比, 单位犯罪的实际适用效果存在明显的空置化现象。 除了因为

总则部分立法空置化导致在认定诸如单位内设机构 (案例 3) 、 一人公司 (案例 4) 、 司法机关

(案例 6) 等特殊主体是否构成单位犯罪时存在争议外,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单位犯罪司法适用

的空置化。 以 “单位犯罪” 为关键词, 初步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4 年至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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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的一审刑事案件裁判文书后不难发现: 司法实践中真正涉及单位犯罪的一审案件绝对数量很

少, 在刑事案件中的相对占比很低, 认定成立单位犯罪的比例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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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未指控涉案

单位、 仅作为自然人犯罪起诉的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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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单位主体性质过于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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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犯罪适

用数量与相关刑事政策调整变化的关联性过强, 对单位的刑罚适用过于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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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4 年我国单位犯罪案件数据关联分析表

年份

涉及单

位犯罪

案件数

一审刑

事案件

总数

占比

( %)
关键立法 / 规范性文件 政策影响与趋势成因

2014 509 695324 0. 07
刑法第 30 条的立法解释 ( 明确单位

犯罪适用规则)
立法解释初步规范单位犯罪认定, 但

司法实践仍显保守, 案件基数低

2015 750 743885 0. 10
刑法修正案 (九) (扩大单位行贿罪

等单位犯罪成立范围)
立法扩张单位犯罪罪名, 案件数开始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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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宪权: 《 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的刑法适用》 , 《 法学杂志》 2020 年第 3 期, 第 37 页。
参见刘艳红: 《 “ 规范隐退论” 与 “ 反教义学化” ———以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为例的批判》 , 《 法制与

社会发展》 2018 年第 6 期, 第 103 页。
参见孙国祥: 《从实践到理论: 单位犯罪制度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 《中国应用法学》 2024 年第 2 期, 第 119 页。
之所以选择 2014 年至 2024 年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 主要是因为 2013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 确立了裁判文书强制公开原则, 并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实现全国统一公开, 加之 “ 2014 年立法

解释” 显著扩张了单位犯罪的适用范围, 使得这十余年间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单位犯罪裁判文书相对全面,
具有统计意义和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绝对数字存在差别, 但根据 《 中国统计年鉴》 , 2017 年至 2021 年,
全国法院受理一审刑事案件总数为 6176150 件, 而根据同时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 单位犯罪数量约为

1. 4 万件 ( 参见戴佳、 赵晓明: 《 检察机关去年起诉单位犯罪数量明显下降》 , 《 检察日报》 2022 年 7 月 27 日

第 1 版) , 占比约为 0. 2% 。 由此可见,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得出的占比数据是较为准确的。
以 2024 年为例,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全部 60 份涉及单位犯罪的一审刑事裁判文书中, 经逐一判读, 明确认

定成立单位犯罪的共计 24 件, 明确认定不构成单位犯罪的共计 28 件, 一审法院明确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但检察

院只作为自然人犯罪起诉的共计 8 件。
以上面提到的 2024 年统计口径折算, 其占比高达 13% 。
2017 年至 2021 年, 非公单位主体占比约为 81. 8% 。 参见前引 〔 20〕 , 戴佳等文。
法院对单位犯罪的量刑呈现出明显的轻缓化, 例如 2023 年单位犯罪免罚率超 50% , 即便适用了罚金刑, 据笔者

不完全统计, 其实际执行率仅为 30%左右。



(续表)

年份

涉及单

位犯罪

案件数

一审刑

事案件

总数

占比

( %)
关键立法 / 规范性文件 政策影响与趋势成因

2016 1145 828202 0. 14
“两高” 《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单位行贿

罪门槛降低)

司法解释强化对单位经济犯罪的打

击, 案件数显著增长

2017 1630 942765 0. 17
“两高”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

司法解释 (单位污染环境罪细化)
明确环境犯罪领域的单位责任, 案

件数持续攀升

2018 2008 903872 0. 22
中共中央、 国务院 《 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 打击 “ 套路贷”
等涉黑关联企业)

单位犯罪打击力度增强, 案件数继

续攀升

2019 2029 969814 0. 21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 ( 强化商业贿赂

单位责任)
立法与司法联动推动单位犯罪治

理, 案件数达峰值

2020 1587 843881 0. 19
最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启 动 企 业 合 规 改 革

试点

单位犯罪司法转向 “惩办与宽大相

结合” , 案件数首次下降

2021 487 421925 0. 12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

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试行) 》
单位犯罪起诉率大幅下降

2022 82 109516 0. 07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推广企业合规改

革 (全国范围)
大量单位犯罪案件通过非刑罚处遇

措施予以分流

2023 74 159933 0. 05
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优化法治环境 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 ( 要

求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

政策执行不统一导致单位犯罪案件

进一步减少

2024 60 164016 0. 04
2024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涉案

企业合规整改全覆盖, 推动审前分流)
司法资源向自然人犯罪倾斜, 单位

犯罪追责愈发边缘化

　 　 ∗2025 年 “两高” 工作报告均未提及企业合规, 意味着我国关于单位犯罪特别是企业合规的刑事政策发

生重大转变。 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单位犯罪废止论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虽然在率先适用法人责任的西方国家, 同样很少出现大公司受到刑事制裁, 也很少有公司

高管入狱服刑,
 

〔25〕
 

但在我国语境下, 导致单位犯罪立法泛化的同时出现司法空置现象的根

源, 除了因为缺乏诉讼代表人应诉而不得不放弃单位犯罪指控等程序因素,
 

〔26〕
 

显然还存在更

为深层的理论争议和学说悖论。

二、 单位犯罪肯定论之证伪

　 　 如前所述, 在我国刑法语境中, 因双罚制获得 “ 名分” 的单位犯罪所面临的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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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Brandon
 

Garrett,
 

Declining
 

Corporate
 

Prosecutions,
 

57
 

Am. Crim. L. Rev. 109,
 

112
 

( 2019) .
参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课题组: 《 单位犯罪诉讼代表人指定问题实证研究》 ,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第 134 页。



虽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未形成普遍的理论共识, 分歧依旧存在, 且无调和的可能。
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 皆在于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规制模式存在先天不足。 1979 年刑

法生效后, 我国制定了多部单行刑法, 并在很多行政、 经济法律中附加有关刑事责任的条

款, 其中就包括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表述。
 

〔27〕
 

1997 年刑法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上述规定,
采取统一立法模式, 将单位犯罪嵌套在以规制自然人犯罪为立法初衷的刑法典当中。 虽然这

种模式并非我国独创, 但仍然存在原本为自然人犯罪设计的刑法基本原则、 犯罪成立条件、
出罪事由与犯罪形态等基本理念无法完全兼容单位犯罪的立法现实, 由此也催生出尖锐对立的

理论争议。
　 　 (一) 拟制说与非拟制说的问题与不足

　 　 近代刑法基于 (相对) 意志自由之前提预设, 力图通过行为归因这一事实判断基础, 完

成基于罪过心态的行为人归责, 最终为刑罚适用提供事实与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 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 传统刑法既是行为刑法, 更是行为人刑法。 因此, 在大陆法系刑法传统理论和实践

中, 刑法中的行为主体应当是作为行为人的人, 在这里是指自然人。 法人和组织被认为无法产

生像自然人那样的意愿, 不具备行为能力, 无法从事犯罪活动。 这也是 1979 年刑法对所谓单

位犯罪采取单罚制的理论基础。 为了弥合或应对这种主体身份所引发的争议, 在肯定单位犯罪

的基础上, 学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解决进路, 一种是不承认单位具备罪责能力的拟制说,
另一种是认为单位具备罪责能力的非拟制说。
　 　 一方面, 非拟制说存在无法自证合理性的内在弊端。 为了说明与自然人犯罪规定在同一部

刑法典当中的单位犯罪的正当性, 只有肯定单位具备犯罪能力, 且具备的是不同于自然人的犯

罪能力, 才能在尽可能坚持同一套基本原则、 同一种犯罪论体系, 特别是罪过要求的情况下,
对单位如何成立犯罪、 如何承担责任加以说明。 典型者如本体责任论或组织体责任论, 这些观

点直接根据法人的制度、 结构、 政策、 文化等组织体特征来认定法人自身的管理过错和刑事责

任。
 

〔28〕
 

然而, 暂且不论我国的单位与域外的法人之间能否以及如何进行话语对接,
 

〔29〕
 

仅就

非自然人主体而言, 论证其具备犯罪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学说是无法成立的。
　 　 首先, 作为非拟制说的代表, 主张法人是与自然人同样意义上的社会实际存在的法人实在

说, 将刑法要求的犯罪能力置换为权利能力, 即法人和自然人一样具备法律上的权利、 义务主

体资格, 因此法人可以被视为与自然人并存的犯罪主体。
 

〔30〕
 

这种观点显然规避了对法人进行

刑法评价的罪过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 非拟制说的根本矛盾在于在强调法人或单位与自然人主

体的区别的同时, 又不得不通过各种理论建构法人或单位的人格属性。 其背后的逻辑在于, 既

然团体、 协会、 工会都具有法人人格, 可以缔结合同, 可以行使法律行为, 这些团体相应地就

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刑事责任。
 

〔31〕
 

也就是说, 法人作为后天建构的意义系统, 虽然与自然

人在内在决意机制方面存在差异, 但其之所以具备人格, 之所以仍可被人所理解, 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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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立丰: 《 特别刑法及其存在之合理性》 , 《 暨南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年第 1 期, 第 75 页。
参见张克文: 《 拟制犯罪和拟制刑事责任———法人犯罪否定论之回归》 , 《 法学研究》 2009 年第 3 期, 第 40 页。
有学者直接认为我国刑法采用了大陆法系法人实在论的观点。 参见前引 〔 18〕 , 刘艳红文, 第 109 页。
参见前引 〔 13〕 , 黎宏书, 第 208 页。
参见 [ 法] 雅克·博里康: 《 法国二元论体系的形成和演变: 犯罪—刑事责任人》 , 朱琳译,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

社 2011 年版, 第 161 页。



在于其具有内在的独立意志。
 

〔32〕

　 　 其次, 为了肯定单位犯罪的人格属性而提出的单位决策机构决定论或者单位集体决定论,
抑或认为上述观点本质上与单位犯罪否定论相差无几, 转而将考察重点转向单位自身的制度、
结构、 独特的 “文化氛围” “精神气质”

 

〔33〕
 

等渐趋抽象的理论归结, 但都无法从伦理学乃至

伦理学的前提出发为单位犯罪主体的罪过认定提供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根据或标准。 至于被

用来作为肯定法人犯罪能力的重要刑罚根据的罚金刑的存在,
 

〔34〕
 

似乎也缺乏说服力。 毕竟,
对于犯罪的法人, 无法适用自由刑和生命刑, 而刑事罚金与行政罚款抑或侵权法意义上的惩罚

性赔偿并无经济利益剥夺上的本质区别。 单位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充分证明, 对单位财产

进行刑罚处罚, 仅仅只是变了一个名称或换了一个符号的行政处罚而已。
 

〔35〕

　 　 另一方面, 拟制说存在无法接受的不彻底性。 拟制说虽然本质上偏向于法人犯罪能力否定

论, 即认为刑法的本质是对违法行为或结果进行道德上的非难, 只在观念上、 拟制上存在的法

人不可能成为伦理性实践的主体, 不可能成为刑事责任的主体, 而针对自然人的刑罚, 如自由

刑、 生命刑, 均不适用于法人, 对法人科以罚金更会处罚没有责任的法人构成人员 ( 大多数

情况下是股东) , 这显然是不正当的。 但是, 考虑到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或法人犯罪,
拟制说认为不能因为承认法人不具备自然人那样的犯罪能力就排除法人的责任能力。 为了解决

法人本身不具备犯罪能力却又要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矛盾, 拟制说采取了责任拟制的办法,
即认为法人刑事责任的事实基础在于法人内部的自然人 ( 如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可以视为与法

人具有同一性的行为人) 犯罪及其产生的自然人刑事责任。 这种拟制责任与自然人基于自身

行为承担责任的责任自负模式存在根本不同, 是一种 “ 转嫁” 责任或者 “ 替代” 责任, 而非

实在责任或者实定责任。
 

〔36〕

　 　 本文认为, 拟制说看似维持了成立犯罪的罪过要求, 同时也实现了对单位或法人的刑事归

责, 但这种兼顾具有本质上的不彻底性, 即便作为权宜之计都缺乏正当性。 首先, 作为拟制说

理论内核的 “代位责任” , 缘起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系统,
 

〔37〕
 

后来扩展至大陆法系国家,
 

〔38〕
 

而这种犯罪主体结构上的改变不是有意为之, 更不是因为坚信相关判例的有效性或适宜性。
恰恰相反, “ 现代国家中的法人刑事责任, 来源于起先相对式微、 而后平缓扩张的普通法原

则” 。
 

〔39〕
 

代位原则的核心在于, 主人, 无论是发出指令抑或表示同意, 都要对其仆人实施的

公共妨害负刑事责任。 说到底, 所谓的代位责任, 只不过是实用主义考量下的一种有罪类推。
按照这种逻辑, 前面提到的案例 1 中的母亲甲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其次, 拟制说的成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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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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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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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称为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 “ 所有的人, 包括自然意义的人与法人, 都是法规范的创造物, 相比于法人,
自然人并不具有更高的实在性” , 在可归责性问题上, “ 公司与自然人一样, 只有部分可以被归责” ( 参见李本

灿: 《 单位刑事责任论的反思与重构》 , 《 环球法律评论》 2020 年第 4 期, 第 45 页) 。 与之类似的观点还包括所

谓二元责任论, 即同时承认单位与自然人的责任主体身份, 但对二者的责任能力与罪过认定加以区分 ( 参见周

振杰: 《 企业刑事责任二元模式研究》 , 《 环球法律评论》 2015 年第 6 期, 第 157 页) 。
参见前引 〔 16〕 , 黎宏文, 第 80 页。
参见 [ 日] 松原芳博: 《 刑法總論》 , 日本评论社 2013 年版, 第 156 页。
参见杨兴培: 《 ( 法人) 单位犯罪立法理论与实践运作的逆向评价》 , 《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3 期,
第 22 页。
参见前引 〔 28〕 , 张克文文, 第 51 页。
参见前引 〔 9〕 , Dubber 文, 第 203 页。
参见陈萍: 《 法国法人刑事责任归责机制的形成、 发展及启示》 , 《 政治与法律》 2014 年第 5 期, 第 51 页。
Thomas

 

J. Bernar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22
 

Criminology
 

3,
 

12
 

( 1984) .



在于自然人与单位主体的并列规定, 抑或基于自然人犯罪建构的传统刑法体系与针对法人或单

位的刑事责任认定的杂糅, 而这种责任推定的弊端无法通过将传统刑法与单位犯罪分别规定等

方式加以解决。
　 　 (二) 刑事处罚非自然人主体的有限效果

　 　 一方面, 惩罚单位犯罪的象征意义有限。 法人犯罪的设定, 往往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

平, 或者说风险社会的出现, 存在时间上的对应关系。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 “ 有组织的不负责

任” 以及由此产生的 “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 “风险危惧感” 等, 成为放弃传统罪责体系, 确

立法人刑事责任, 并将其作为遏制法人犯罪的有效手段的理由。
 

〔40〕
 

所谓风险社会, 往往意味

着个人主体性的丧失, 结构失灵与过错累积引发的危害结果越来越大, 而其与具体个人之间的

因果关系越来越薄弱, 这就是为什么风险社会的特点之一便是很难找到一个负责任的个体。
 

〔41〕
 

但是, 所谓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 或者 “当每个人都有责任时, 就没有人负责了”
 

〔42〕
 

的观

点即便成立, 也只能得出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法人仅仅具有象征性的结论。 换句话说, 因为危害

太大, 又无法按照传统犯罪论追究具体个人的刑事责任, 所以只能将法人作为 “ 替罪羊” , 通

过对其适用刑事处罚来满足公民的情感需求。 在我国, 惩罚单位犯罪的象征意义同样具有有限

性。 这种有限性, 除了前文提到的司法空置等问题, 还体现为我国刑法总则部分的单位犯罪定

义采取了封闭列举的方式,
 

〔43〕
 

而分则部分具体罪状的规定又较为复杂, 至少存在五种不同的

规定模式, 彼此之间缺乏内在逻辑,
 

〔44〕
 

且因彼此间关系模糊, 出现了不是所有的单位都属于

单位犯罪主体,
 

〔45〕
 

以及即便不具备单位主体身份也可能被认定为单位犯罪的矛盾和混乱。
　 　 另一方面, 惩罚单位犯罪的实际作用不足。 虽然法人可能危害 ( 潜在的) 受害者, 但这

并不是引入或扩展法人刑事责任的主要原因, 法人刑事责任之所以被建构出来, 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有意识地限缩所有权人和经理人的责任———法人实体越独立, 个人的责任就越小。
 

〔46〕
 

如

此一来, 法人犯罪在适用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威慑作用或矫正作用就十分有限。
 

〔47〕
 

相较而言,
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 虽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利益集团的不当干预, 但不可否认的是, 晚

近围绕单位犯罪司法适用规则的所谓 “ 创新” 而出现的理论争议和政策反复, 与上面的质疑

和担心不无关系。 除此之外, 考虑到对单位犯罪仅规定了数额有限的罚金刑, 而司法实践中,
针对单位的罚金刑或者被免除,

 

〔48〕
 

或者被转嫁给股东、 员工乃至消费者,
 

〔49〕
 

甚至会因为单

·971·

单位犯罪废止论

〔40〕
〔41〕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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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参见刘莲莲: 《 风险刑法与法人独立责任》 , 《 江西社会学科学》 2014 年第 10 期, 第 164 页。
Vgl. Kurt

 

Seelmann,
 

Kollektive
 

Verantwortung
 

im
 

Strafrecht
 

(2002),
 

S. 8
 

ff.
 

转引自前引 〔10〕 , 杜博等主编书, 第 618 页。
See

 

Jeffrey
 

S. Parker,
 

Criminal
 

Sentencing
 

Policy
 

for
 

Organizations:
 

The
 

Unifying
 

Approach
 

of
 

Optimal
 

Penalties,
 

26
 

Am.
Crim. L. Rev. 513,

 

518
 

( 1989) .
参见黄晓亮: 《 论我国 “ 单位犯罪” 概念的摒弃———以域外比较为切入点》 , 《 政治与法律》 2015 年第 3 期,
第 36 页。
参见陈萍、 孙国祥: 《 中法法人犯罪刑事规制体系对比与借鉴》 , 《 学海》 2017 年第 6 期, 第 167 页。
参见于凯、 于兴泉、 刘均主编: 《 单位犯罪实务精解》 ,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0 页。
See

 

Jeffrey
 

S. Parker,
 

Doctrine
 

for
 

Destruction:
 

The
 

Case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17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
ics

 

381,
 

382
 

( 1996) .
See

 

John
 

T. Scholz,
 

Enforcement
 

Policy
 

and
 

Corporate
 

Misconduct:
 

The
 

Changing
 

Perspective
 

of
 

Deterrence
 

Theory,
 

60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53,
 

258
 

( 1997) .
例如, 在一起涉案资产超过 200 亿元的经济犯罪案件中, 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华易隆鑫公

司犯单位行贿罪, 但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参见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 ( 2023) 鄂 9006 刑初 65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王志远: 《超越行为责任: 单位犯罪主体关系传统认识的批判与重构》 , 《政法论丛》 2022 年第 6 期, 第 59 页。



位的性质而无法执行,
 

〔50〕
 

这些都表明罚金刑预防企业犯罪的效果甚微。
 

〔51〕
 

还需要注意的是,
单位犯罪往往涉案金额巨大、 案情复杂且立案门槛相对同类型自然人犯罪更高,

 

〔52〕
 

导致侦办

单位犯罪的综合成本和证明负担显著提升, 这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犯罪的惩治效果。

三、 单位犯罪废止论之证成

　 　 回溯我国刑法单位犯罪的立法史不难发现, 从 1982 年有学者质疑单位犯罪否定论这一传

统通说开始, 至 1987 年海关法、 乃至 1997 年刑法明确承认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肯定论与否定

论的论战曾一度 “ 各有所据, 势均力敌, 相持不下” 。
 

〔53〕
 

赋予单位犯罪肯定论优势地位的,
并非学理论证的理性结果, 而是立法确认的制度现实。 虽然仍有个别学者坚守单位犯罪否定

论, 认为规制单位犯罪并不能有效达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且可能导致宪法正当性上的困

境,
 

〔54〕
 

但现在的通说认为, 在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的情况下, 再提倡单位

犯罪否定论, 意义不大。
 

〔55〕
 

的确, 在没有完全穷尽对现行立法规定及相关有权解释的合理性

论证的情况下一味批判乃至否定并不严肃, 更不具有现实意义, 但如果单位犯罪的立法初衷,
特别是其立法模式被最终证否, 在可能存在非刑罚处遇替代措施的情况下, 对于违反行为无价

值理念、 欠缺道德否定评价功能的单位犯罪, 就应予废止。
　 　 (一) 单位犯罪设置理由之否定

　 　 在很多国家, 刑法规制法人犯罪, 受到利益团体的影响, 存在象征意义有限、 实际作用有

限的问题。 类似因素在我国立法过程中体现的并不明显,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国刑法中的单位

犯罪依然存在立法不当的问题。
　 　 一方面, 单位主体入罪模式具有矛盾性。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种

特殊的犯罪形态, 这就是有些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某种犯罪行为, 其非法利益属于单位所有,
并没有分给个人。”

 

〔56〕
 

当时以自然人为一元主体的刑法, 看似无法直接应对此种 “集体犯罪”
的现象, 但这显然忽视了 1979 年刑法的立法规定及后续出台的司法解释。 虽然这一时期针对

单位实施的犯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释, 基本上追究的都是直接责任人员、 乃至主管人员的刑事责

任,
 

〔57〕
 

但事实上, 立法者早就注意到了超越传统自然人犯罪的复杂经济犯罪类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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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裴显鼎: 《 国家机关单位犯罪的困境与变革———对 190 份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 《 法律适用》 2021
年第 12 期, 第 10 页。
例如, 2017 年至 2021 年, 对单位平均判处罚金 209. 9 万元;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

处的刑罚以轻缓刑罚为主, 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 包括拘役、 管制、 单处罚金和免予刑事处罚) 人数占

79. 8% , 缓刑率为 56. 7% 。 参见前引 〔 20〕 , 戴佳等文。
例如, 2021 年生效的刑法修正案 ( 十一) 对集资诈骗罪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规定了相同的数额标准, 但

2022 年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 试行) 》 规定, 单位集资诈

骗的数额标准按照个人集资诈骗的 5 倍执行。
参见赵秉志、 赫兴旺、 颜茂昆、 肖中华: 《中国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 , 《法学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第 11 页。
参见前引 〔 7〕 , 朱建华文, 第 91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16〕 , 黎宏文, 第 71 页。
王爱立主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 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85 页。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 试

行) 》 规定, 国家机关、 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 数额巨大, 情节严重的,
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追究行贿罪的刑事责任。



1979 年刑法第 121 条就明确规定, “违反税收法规, 偷税、 抗税, 情节严重的, 除按照税收法

规补税并且可以罚款外, 对直接责任人员,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显然, 本条针对

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非自然人经营主体, 除了对直接责任人员适用自由刑, 还对非自然人经营

主体明确作出 “除按照税收法规补税并且可以罚款” 的规定。 考虑到在此之前我国税收立法

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理规定极为模糊, 事实上并没有对具体税收违法行为如何处罚进行规

定,
 

〔58〕
 

这里的 “可以罚款” 不应被理解为提示性规定, 在当时尚未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语境

下, 这应当被认定为拟制性刑罚规定。 如此一来,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1997 年修订刑法时,
单位犯罪是否应该纳入刑法典、 如何规定单位犯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曾引起重大争议且几经反

复的问题之一。
 

〔59〕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当时通说观点单位犯罪否定论
 

〔60〕
 

的对立观点, 单位

犯罪肯定论提出了 “经济犯罪”
 

〔61〕
 

“ 经济刑法”
 

〔62〕
 

的概念。 这多少类似于通过单行刑法或

者附属刑法单独规制法人犯罪, 以避免与自然人刑事立法直接发生冲突。 然而, 随着 1997 年

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全面承认, 我国刑法已经实质上将法人犯罪纳入了自然人刑法的基本原则、 罪

名设置和刑罚体系当中, 由此完成了从自然人一元主体到自然人与单位二元主体的嬗变。
 

〔63〕
 

正因为是在缺乏理论酝酿的情况下进行的杂糅式立法, 导致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并未实现立

法目的, 其面临的种种问题, 如 “单位犯罪认定条件形式化、 单位成员刑事责任轻缓化、 定

罪程序失范化”
 

〔64〕
 

等制度功能异化, 无法通过在总则部分调整单位的范围或成立条件,
 

〔65〕
 

或者在分则部分删除或增加具体单位犯罪等技术手段加以解决。 此类问题, 即便如经济刑法论

者设想的那样, 通过建构独立于传统刑法的单行刑法, 也无法解决。
　 　 另一方面, 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具有反效果。 时至今日, 我国立法机关仍然秉持以刑治罪

的理念, 扩张单位犯罪的适用范围, 增加其刑罚强度。 例如, 刑法修正案 ( 十二) 的草案说

明中提到, “实践中单位行贿案件较多, 与个人行贿相比法定刑相差悬殊。 一些行贿人以单位

名义行贿, 规避处罚, 导致案件处理不平衡, 惩处力度不足” 。
 

〔66〕
 

从犯罪学的角度看, 之所

以出现严重失范的单位犯罪, 其深层的社会实质是社会整体利益与各局部利益之间原有矛盾激

化的结果。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单位犯罪的出现与产生, 基本上都是因

为单位脱离既有的正常经营模式与规律而肆意追逐非法利益的结果。
 

〔67〕
 

即便考虑到单位的非

自然人属性, 将罚金上升为主刑,
 

〔68〕
 

继续对其适用哪怕更重的罚金刑, 也必然出现边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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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昌盛: 《 逃税罪的解构与重构———基于税收制度的整体考量和技术性规范》 , 《 政治与法律》 2018 年第 8
期, 第 54 页。
参见高铭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11 页。
参见高铭暄主编: 《 刑法学》 , 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37 页。
参见路玲: 《 应重视对法人经济犯罪的惩处》 , 《 法学》 1985 年第 10 期, 第 14 页。
参见陈兴良: 《 经济刑法学 ( 总论)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80 页。
参见孙国祥: 《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述评》 , 《 武汉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5 期,
第 110 页。
邹玉祥: 《 单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单位固有责任论之提倡》 , 《 北京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9 期, 第 116 页。
参见张小宁: 《 纯粹行政犯的划定及非罪化路径分析》 , 《 中外法学》 2023 年第 6 期, 第 1550 页。
黄庆畅: 《 刑法修正案 ( 十二) 草案提请审议: 加大对单位受贿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 , 《 人民日报》 2023 年 7
月 26 日第 4 版。
参见吴沈括: 《 限制单位行为入罪的教义学规则》 , 《 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第 98 页。
参见刘仁文: 《 再法典化背景下我国刑法犯罪法律后果体系的完善》 , 《 法学研究》 2023 年第 5 期, 第 180 页。



递减的结果。 日本学者也指出, “越是大企业越是不会因为这点罚金受到多大损伤” 。
 

〔69〕
 

至于

强制解散等处遇措施, 显然没有必要通过刑法加以规定, 毕竟根据刑法谦抑性思想, 应尽量通

过民法、 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手段实施社会治理, 同时应当将刑事打击范围控制在维持社会秩序

所必要且最小的限度之内。
 

〔70〕
 

而解散、 营业禁止等资格刑的刑罚效果实际上是及于所有股东

的, 极易罚及无辜。
 

〔71〕
 

更有必要澄清的一点是, 经常被单位犯罪肯定论者拿来作为论据的法

国刑法中规定的法人解散,
 

〔72〕
 

其实并不是一种刑罚, 而是为了处理在我国刑法中被认为成立

单位的目的就是为了犯罪因而不被作为单位犯罪处理的情形。
　 　 总而言之, 目前我国刑法坚持从单位到个人的单位犯罪归责模式, 使得简单问题复杂化,
但这种进路最危险之处在于可能导致因单位犯罪而株连无辜个人。

 

〔73〕
 

除此之外, 美国的司法

实践已经证明, 对于法人的刑罚处遇往往会导致其再次实施犯罪。
 

〔74〕
 

刑罚适用的反效果, 明

显有悖于针对单位犯罪的 “规范的双重证明论” 。 也就是说, 刑法规定单位犯罪, 既无法实现

给予单位道德谴责的刑法规范功能, 又无法通过惩罚单位犯罪实现预防犯罪的刑法规范功能。
　 　 (二) 单位犯罪本质属性之批判

　 　 如上所述, 追究非自然人主体刑事责任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存疑。 相对于功利主义或者刑事

政策方面的短板, 单位犯罪更面临犯罪本质层面的质疑。 对此, 不能不提一下德国关于法人犯

罪的立法史。 早在二战前, 德国就曾在租税法领域出现承认法人责任的规定, 并在战后美国占

领时代不断扩大。 然而, 其在否定法人刑事处罚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 根据德国违反秩序法对

法人的罚款被理解为是为了从法人那里剥夺因其违反秩序行为而产生的利益的行政处分, 而非

刑事处罚。
 

〔75〕
 

这是因为, 作为大陆法系刑法的代表, 德国刑法通说并未放弃作为刑事责任前

提的道德可责性, 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行为无价值理念。
　 　 一方面, 单位犯罪欠缺刑法的道德否定评价功能。 刑法以及刑事责任, 建立在行为人的行

为具有犯意, 进而该当道德可责性这一基础之上。 这是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人、 无行为能力人、
精神耗弱者一般被认为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 单位作为拟制主体, 既无意志自由, 亦无

法感知刑罚的伦理谴责, 其 “罪责” 本质上是对自然人责任的转嫁。 例如, 在侵权法中, 道

德可责性不具有核心意义, 除了不道德行为, 还有很多价值中性行为可以造成重大损失。 而决

定刑罚权是否发动、 如何发动的关键, 与其说更关注损失的多少, 不如说更关注行为人的道德

可责性。
 

〔76〕
 

在这个意义上, 道德可责性应被视为刑事责任的核心, 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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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神山敏雄: 《 日本法人犯罪的处罚制度及理论》 , 陆庆胜译, 载顾肖荣主编: 《 经济刑法》 第 2 辑,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59 页。
参见 [ 日] 大谷实: 《 刑法讲义总论》 , 黎宏、 姚培培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9 页。
参见张明楷: 《 外国刑法纲要》 , 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73 页。
法国刑法典第 131- 39 条规定, “ 在法律有规定时, 法人犯重罪或轻罪得处下列一种或几种刑罚, 如法人之设立

即是为实施犯罪行为, 或者法人被转移经营目标而实施犯罪行为, 其所犯重罪或轻罪对自然人可处五年以上监禁

刑者, 法人予以解散。” 参见 [ 法] 卡斯东·斯特法尼等: 《 法国刑法总论精义》 , 罗结珍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1998 年版, 第 475 页以下。
参见耿佳宁: 《 单位固有刑事责任的提倡及其教义学形塑》 , 《 中外法学》 2020 年第 6 期, 第 1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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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令人羞愧的, 它通常也含有使人丢脸的意味。 参见 [ 美] 迈克尔·瑞斯曼: 《 看不见的法律》 , 高忠义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8 页。



也应建立在刑法独具的道德属性基础之上。
 

〔77〕
 

公司作为 “ 拟制的人” , 显然无法具有基于犯

意基础上的责任能力, 这是因为法人与行为人不同, 法人对其雇员的行为缺乏因果关系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 法人不具有作为责任非难对象的人格,

 

〔78〕
 

其行为不具有所谓的故意性。
 

〔79〕
 

对于上述观点, 存在两种应对之策。
　 　 首先, 将针对自然人犯罪的传统刑法与针对法人犯罪的特别刑法予以隔离, 针对单位设立

专门的罪责体系, 通过放弃罪过要求的所谓行政刑法或公益刑法来认定所谓刑事责任。
 

〔80〕
 

但

是, 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是, 造成了刑法、 犯罪、 刑事责任等关键概念范畴的意义混淆, 既无

法充分说明惩罚单位犯罪的正当性, 又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刑法的正当性。 毕竟 “ 将道

德上的中性的行为标定为犯罪并不能使这些行为被耻辱化, 对这些行为加强适用刑事制裁反而

产生了使刑法非刑事化的后果” 。
 

〔81〕

　 　 其次, 也有很多学者坚持刑法的道德属性, 认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法人与自然人存在某些

差别, 但认定法人的道德责任没有任何问题。
 

〔82〕
 

说到底, 这种观点也是以自然人人格的属性

去解读法人人格, 在仅表达团体在私法上之财产主体资格的法人人格中强行注入伦理因素, 从

而断定团体和自然人一样, 也可以在伦理生活中充当权利主体。
 

〔83〕
 

这种强行注入的结果, 必

然引发一系列理论龃龉和制度冲突。 例如, 同样承认法人刑事责任的法国刑法, 就长期纠结于

“法人过错” 与 “法人代表过错” 的双重评价这一理论死结而无法自洽。
 

〔84〕
 

司法实践中也往

往只是简单地将单位中自然人的意志等价为单位的意志。
 

〔85〕
 

而通过设立单位犯罪, 在通过这

一法律主体简化法律关系、 限制个人责任、 便利和促进法律交易的同时, 却掩盖了法律主体的

伦理基础, 将固有的责任关系人为复杂化。
 

〔86〕

　 　 另一方面, 从犯罪论的角度出发, 强调刑法道德否定评价属性的必然结论, 就是主张行为

无价值的基本立场与理念。 在很大程度上, 单位犯罪废止论与行为无价值理论之间存在互证关

系, 这一点在我国刑法语境下体现的尤为明显。 刑法之所以为刑法而非其他部门法, 就在于其

是一种建立在客观危害基础上的行为人罪责体系。 通说认为, 作为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 包括行为客观造成的社会危害和行为人的情况与主观因素。
 

〔87〕
 

也就是说, 社

会危害性必然包括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评估与考量。 如果不是通过建立在主观恶性基础上的刑

法所独具的否定性评价功能, 就根本无法明确犯罪与侵权的实质区别。 因为只关注客观危害性

的侵权责任仅停留在行为 “对 / 错” 的层级, 只有借助主观恶性的刑法评价, 才能完成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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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翔: 《 自然人人格的法律构造》 , 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3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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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错” 到行为人 “好 / 坏” 的转变。 反之, “ 对不具有可谴责性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的举措

会使得民众对案件的当事人产生同情, 同时也会对施以惩罚的司法系统产生鄙视” 。
 

〔88〕
 

无论

如何, 最终体现为刑罚适用的犯罪成立, 以及作为这种适用的载体的刑法, 所体现的是一种特

定文化背景下、 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定价值判断。 刑事责任的特有功能就是通过严格的诉讼程

序给行为人强行贴上 “坏人” 的标签, 而 “ 与刑罚相伴生的侮辱性社会标签, 或者该当谴责

的属性, 可以被用来区分民事与刑事司法” 。
 

〔89〕
 

换句话说, 刑罚固有的 “ 污名” 属性, 或者

可谴责性, 才是犯罪的核心特征。 强调犯罪的 “ 污名” 属性, 实质上是在强调犯罪所固有的

并投射给刑法的道德属性, 即 “道德可责性———行为人需要为其实施的错误行为承担责罚的程

度———才是人们在评价刑罚是否适当时所考虑的因素, 而不是如阻遏未来发生犯罪, 或确保危

险分子远离人群等什么其他考量” 。
 

〔90〕
 

反观单位犯罪, 其刑事责任的判断所考虑的, 显然不

是针对特定危害结果行为时行为主体的主观恶性, 而是针对该结果行为后的一种拟制主体的拟

制罪过, 甚至是完全不考虑相关罪过, 将依据刑法追究的责任与刑事责任概念分立的 “ 事后

归责” 。
 

〔91〕
 

作为法人固有的责任类型, 社会对于法人犯罪的谴责, 并非针对行为本身, 而主

要是一种行为发生后的应对, 进而基于应对的必要性大小来推定法人的罪责程度。
 

〔92〕
 

说到

底, 应当将这种事后的应对, 作为一种证明犯罪预防措施有效性的事实来加以看待。
 

〔93〕
 

显

然, 设立单位犯罪并对其加以处罚, 是一种事后的应对措施。 对于不具备痛苦感、 耻辱感的单

位, 即便被判处罚金, 其自身也不能感受到痛苦和耻辱, 也无法决心改恶从善。 毕竟单位是否

犯罪、 是否再次犯罪, 仅仅取决于单位的决策人员。
 

〔94〕

四、 单位犯罪的废止路径

　 　 1997 年刑法生效后, 历经十二次修正, 体现出明显的入罪化立法倾向, 增设了大量新罪

名。 造成刑事打击范围持续扩张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实是在国家综合治理

能力有待完善的情况下, 刑事立法被过于频繁地用作平息舆情或其他治理需要的应急手段, 从

而导致立法的过度供给。 本文认为, 单位犯罪的设置, 就是我国立法机关尝试通过刑事立法增

设罪名、 扩大刑罚圈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错误尝试, 而受限于实然立法的单位犯罪理论研究, 既

无法破解单位犯罪社会治理机能低下的现实困境, 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刑法的道德否定评价

属性, 削弱了刑法理论体系的一致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探讨废止单位犯罪, 既能从宏观层

面彰显非罪化立法的示范作用, 也能从微观层面探讨司法解释在非罪化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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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罪化立法突破的新方向

　 　 晚近, 考虑到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导致现行刑法内容碎片化、 体系不协调等问题, 有学

者主张刑法的再法典化, 认为需要对现行刑法从理念、 结构、 内容、 形式到文字进行系统重

塑。
 

〔95〕
 

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是, 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体现的是一种打补丁式的 “加法” 思

维, 无论是立法者还是社会公众, 在审视刑法修正案草案时, 往往只关注拟议的少数条文, 而

忽视其与刑法总则、 分则其他条文的逻辑关系, 久而久之, 条文的堆砌不仅导致犯罪圈持续扩

大, 更造成相关刑法理论的混乱和矛盾。 而刑法的再法典化, 蕴含着一种再反思式的 “ 减法”
思维, 单位犯罪的废止, 正是践行这一思维的绝佳范本。
　 　 一方面, 在讨论单位犯罪的废止时, 有必要维持统一刑法典模式。 如前所述, 面临理论与

实践的双重质疑, 以组织体责任论为代表的单位犯罪肯定论,
 

〔96〕
 

其理论基础显然是所谓多元

刑法模式, 即认为不应只追求一种全面、 统一的刑事责任模式, 而应探索多种不同的模式、 类

型和结构, 同时默认上述责任模式之间的交织甚至冲突。
 

〔97〕
 

这意味着, 针对包括单位犯罪在

内的非自然犯, 可以直接规定到以自然人刑事责任为基底的刑法典当中, 或者另起炉灶, 在刑

法典之外设立行政刑法, 从而适用不同于传统刑法原则、 理念和方法的单行刑法。 这种试图实

现刑事立法多元化的观点, 规避了单位犯罪自身存在的问题, 其不仅消弭了法典的统一性, 更

存在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
　 　 首先, 在刑法典之外以单行刑法或特别刑法的方式规制单位犯罪, 极易导致单行刑法或特

别刑法突破犯罪成立的主客观条件, 不当扩大单位犯罪的成立范围。 本文也认为, “ 犯罪圈大

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 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98〕
 

更为真实、 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犯罪圈的

划定标准。 换句话说, 应当依据这一前提来判断包括单位犯罪在内的非自然犯入罪的立法是否

适当。
　 　 其次, 如前所述, 本文始终认为, 刑法的本质在于其承载的道德否定评价功能。 刑事犯以

反道德性、 罪恶性为本质要素, 并且只对具备辨别是非能力的人所犯下的罪恶进行处罚。 行政

犯与此相反, 其违反的是行政禁令所规定的义务, 典型者如违反租税法或警察法上的义务。 在

这个意义上, 对于所谓行政犯, 法人是不具有前面提到的那种犯罪能力的。 例如, 2001 年最

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中明确的单位犯罪成立条件, 仅

包括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 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 以及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

内设机构、 部门所有, 而未明确谈及任何有关罪过的要求。 对此, 可作出如下反证。 如果说以

组织体责任论为代表的单位犯罪肯定论能够成立, 且主张认定单位犯罪可以发挥刑法的道德否

定评价功能, 就必然意味着单位作为行为主体具备了罪过能力。 可如此一来, 马上会引发一个

非常棘手的问题, 即具备罪过心态的单位是否可以实施并被认定为犯下了传统的自然人犯罪,
如前文案例 2 中的杀人行为。 虽然如英国、 澳大利亚等普通法系国家基于组织体对受害人负有

注意义务且存在管理过错, 大体上偏向于承认非故意的法人杀人罪,
 

〔99〕
 

但其显然无法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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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法和法学理论相兼容。 毕竟在我国, 传统观点认为, 所谓自然犯, 如杀人、 伤害、 强

奸、 抢劫、 放火等犯罪, 不可能存在单位犯罪, 过失犯罪也不应当有单位犯罪。
 

〔100〕
 

正是这种

对罪过的不完全、 不一致要求, 为我国单位犯罪适用独立罪责体系的单行规定模式埋下了不安

定因素。
　 　 另一方面, 如果说针对单位犯罪, 并不存在或者不应存在在刑法典之外单独立法的正当

性, 那么在应然层面, 就应当考虑在我国刑法再法典化的过程中废止单位犯罪。 我国刑法分则

规定的单位犯罪虽然多达 164 个, 但大多极少适用, 以至于有学者呼吁立法应 “ 减少单位犯

罪的条款, 避免刑法 ‘虚置’ 现象” 。
 

〔101〕
 

同时, 与占绝大多数的牟利型单位犯罪相比, 诸如

帮助恐怖活动罪、 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 储存危险物质罪、 虐待被监护、 看护人罪等非牟利

型单位犯罪的性质存在较大差异, 以至于其是否具备单位犯罪的实质根据都存在疑问。
 

〔102〕
 

还

有学者主张将单位犯罪彻底改为法人犯罪, 将国家机关排除出法人范畴。
 

〔103〕
 

可以说, 类似观

点都注意到了既有单位犯罪立法规定的不合理之处, 但单纯减少单位犯罪数量, 或者限缩单位

犯罪的主体范围,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应当说, 建立在应对非自然人主体造成的社会危

害的功利主义考量之上、 以对非自然人主体适用罚金为标志的单位犯罪, 即便被废止, 也仍然

可以对相应的单位违法行为适用行政罚款等非刑罚处遇措施, 同时通过拓展共犯理论等保留对

相关自然人责任人的刑罚适用, 从而以较低的立法成本实现单位犯罪废止前后同等的打击效

果。 实际上, “ 2014 年立法解释” 将单位犯罪与单位实施的犯罪区分开来, 无限稀释了单位

犯罪的专属适用空间, 已经为单位犯罪的最终废止, 实现刑法典向自然人罪责模式的回归, 奠

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最终, 在刑法再法典化的过程中, 应以 “ 组织化犯罪” 替代单位犯罪制度。 具体而言,
废止单位犯罪条款, 即删除现行刑法第 30 条、 第 31 条, 废除单位的犯罪主体资格; 重构自然

人责任体系, 即在分则条款中删除 “ 单位犯前款罪” 的表述, 统一适用共同犯罪规则; 同时

完善其他部门法中的替代制裁措施, 例如在行政处罚法中增设 “ 有重大违法经营行为的企业

强制解散” “行业终身禁入” 等非刑罚处遇措施, 以替代刑事罚金。 概括而言, 组织化犯罪可

以被视为共同犯罪的扩展, 即承认单位内部层级分工中的功能性支配———即便未直接实施实行

行为, 决策者、 管理者仍然可以成立间接正犯。 加之理论上对过失共同犯罪的认可, 即便在法

定犯领域, 允许对未履行监管义务的自然人以过失犯罪追责, 亦无需依赖对单位管理过错的拟

制。 除此之外, 组织化犯罪还可以被用来作为合法抗辩事由的实质化根据。 也就是说, 被告人

可通过证明自身在组织中的边缘地位、 缺乏实质影响力等, 排除或减轻自身责任, 从而避免单

位责任的连带效应。
　 　 (二) 基于解释论的过渡性方案

　 　 在本文最后, 在明确废止单位犯罪这一立法目标的基础上, 尝试探讨相关解释论的过渡性

解决路径, 以明确从解释论到立法论的研讨进路。
　 　 本文认为, 现行单位犯罪的标志性特征, 即现行刑法第 31 条规定的双罚制, 往往被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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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肯定论者误读为基于自然人责任的单位责任。 之所以这样做, 原因也非常简单———如果不

将单位责任归结为基于自然人责任的管理过失, 或者源自自然人罪责的拟制责任或代位责任,
就只能在不要求身体行为和心理因素的犯罪类型范围内处罚法人。

 

〔104〕
 

这样做, 虽然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单位本身根本不具备主观罪过的一种弥补, 却面临诸如前文案例 4 中一人

公司是否构成单位犯罪,
 

〔105〕
 

以及相关自然人主体责任与单位责任无法充分匹配,
 

〔106〕
 

甚至出

现所谓 “株连”
 

〔107〕
 

的逻辑难题与困境。 但事实上, 单位犯罪的存在意义, 更多应当被理解为

一种类似于犯罪集团的推定归责模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认为 “ 自然人责任产生于单位整

体责任” 的观点,
 

〔108〕
 

才具备一定参考价值。
　 　 一方面, 单位犯罪的合理内核, 即 “单位的犯罪” , 应当被理解为针对复杂多人犯罪的推

定归责模式。 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检察院的证明责任, 有效应对部分行为人故意与部分行

为过失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归责的司法困境。 这一功能可以在废除针对单位的刑罚处罚的同时,
通过立法修改或者共犯理论的改造得到保留。
　 　 首先, 无论是从立法还是从单位犯罪的构成来看, 单位犯罪实质上是其内部的自然人犯

罪, 主要是自然人共同犯罪。
 

〔109〕
 

即便是单位犯罪肯定论者, 也承认单位犯罪实际上是涉罪

的单位和单位成员共同犯罪。
 

〔110〕
 

在承认单位刑事责任的基础上, 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竞

合显然属于逻辑上的必然, 进而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巨大争议和困惑。
 

〔111〕
 

之所以

如此, 是因为导致单位违法犯罪的元凶是隐身幕后的自然人。
 

〔112〕
 

如前所述, 虽然在责任推定

的意义上, “自然人责任产生于单位整体责任” , 但单位是否成立犯罪, 其实并不影响单位内

部自然人共同犯罪的成立和认定问题。 这一点可以通过 1999 年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审理单

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中 “ 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 或者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设立以后, 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

动的, 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的规定, 以及 2021 年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340 条的规定, 加以证明。 在上述情况中, 单位主体不再成为刑

法所谴责的对象, 而相关自然人仍然需要根据共同犯罪加以处理,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区分

主犯、 从犯。 除此之外, 涉嫌犯罪的单位被撤销、 注销、 吊销营业执照或宣告破产的, 对相关

单位不再追诉, 仅追究实施犯罪行为的原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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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鉴于单位内部各行为人之间加功危害结果的复杂性, 在坚持单位犯罪废止论, 即不

存在所谓 “组织体犯罪” 的前提下, 似乎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 “ 组织化犯罪” 。
 

〔113〕
 

本文认

为, 组织化犯罪既包括犯罪集团, 也包括过失共同犯罪, 以及故意与过失共同导致危害结果的

集团犯罪。 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以故意犯为主, 以单位名义实施过失犯罪的, 不是单位犯

罪, 而是自然人犯罪。 比如,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

事故罪和消防责任事故罪, 都不处罚单位, 而只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进行处罚。
 

〔114〕
 

这一结论的理论基础在于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 但如果转换思路, 将单位犯罪

理解为单位实施的集团犯罪, 专注于认定其中相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就会发现其能够兼容现

行刑法第 25 条规定的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等情况, 同时还

为可能存在的部分行为人故意、 部分行为人过失的情况留下解释空间。 换句话说, 借由单位实

施的犯罪这一集团犯罪框架, 可以推定性地完成行为归因的证明, 以减轻检察院的证明责任,
有效应对复杂的案件事实。
　 　 另一方面, 在单位犯罪废止论的前提下, 还可以将 “ 单位的犯罪” 作为免除个人责任的

出罪事由或者减轻责任的法定情节。 如前所述, 以组织体责任论为代表的单位犯罪肯定论认

为, 不借助组织体的归责, 就容易导致分担组织活动的经营者、 管理者、 技术者、 现场劳动者

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115〕
 

但本文强调的是, 即便废止单位犯罪, 依旧可以通过 “ 单位的犯

罪” 这一组织化犯罪模式实现对单位中自然人的合理归责, 从而落实个人责任原则。 同时,
还可以在刑法之外, 通过其他部门法构建多元化的非刑罚处遇措施体系, 如在行政罚款的同时

适用强制解散、 行政警告、 通报批评、 行业监督、 禁止投标、 褫夺资格、 责令停产、 暂扣证照

等, 以实现优于罚金刑的适用效果, 同时彻底规避行政处罚、 行政管理措施与刑事制裁措施界

限混淆、 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协调困难等问题,
 

〔116〕
 

也可以避免在针对单位适用罚金

或罚款并无本质区别的情况下, 为了适用罚金而适用罚金的形式主义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 有观点认为, 如果不处罚单位, 仅处罚单位内部自然人, 就无法达到预防

犯罪的效果, 甚至让受到处罚的自然人得到同情和关照。
 

〔117〕
 

但本文认为, 就组织化犯罪中的

自然人来说, 当然可以通过物理限制、 从业禁止等方式褫夺其犯罪能力, 同时规避现行刑法

第 37 条之一规定的从业禁止无法适用于单位、 对单位无法适用累犯等妨碍刑法预防功能实现

的弊端。 更为重要的是, 还可以将单位实施的犯罪从犯罪论中适当分离出来, 转而将其作为一

种出罪事由或者从宽情节。 与国际刑法中的 “ 上级责任” 抗辩
 

〔118〕
 

类似, 组织化犯罪中的自

然人可以针对追诉方的责任推定, 基于自身对危害结果的加功程度, 提出无罪或罪轻的抗辩主

张, 并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以此实现刑事责任认定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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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认为, 应当放弃当前适用单位刑事责任的功利化刑事政策, 在未来进行的刑法再法典

化过程中明确废止单位犯罪, 用其他部门法规定的行政罚款、 褫夺资格等非刑罚处遇措施代替

对单位适用的罚金刑。 同时, 用 “ 组织化犯罪” 作为检察院指控自然人实施组织类共同犯罪

的责任推定框架, 允许被告人以 “未参与组织决策” “无支配地位” 等作为抗辩事由。 与目前

可被视为我国单位犯罪通说的组织体责任论不同, 组织化犯罪模式彻底剥离了单位的刑事主体

地位, 仅追究参与其中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同时, 无需证明单位意志或者利益归属, 直接依

据自然人在单位等组织中的身份、 地位、 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对应的罪过来认定自然人的刑事

责任。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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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unit
 

crimes,
 

so
 

as
 

to
 

rationalize
 

criminal
 

liability
 

determination
 

b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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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pability,
 

there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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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yst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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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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